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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中華民國 98 年 2 月 25 日（星期三） 

 

【   】中央選舉委員會 25 日舉行委員會議，會中討論通

過今年年底三合一選舉（即縣市長、縣市議員、鄉鎮市長）

投票日，訂於民國 98年 12月 5日（星期六）舉行，該會將

函知各縣(市)選舉委員會配合辦理。 

  會中同時決議，由於此次投票日期非過去的每月第 2或

第 4 星期六，特將投票起止時間由現行的上午 8 時至下午 4

時，修改為從上午 7時至下午 5時止，共增加 2個小時。 

  中選會表示，合併選舉與公投是政府一直在積極推動的

政策，其不但可降低過於頻繁之投票，避免短期間內過度之

社會動員、浪費太多社會成本，而且可以節省政府之財力及

人力，同時也能提升投票率，擴大選民對於選舉之參與。 

  中選會同時強調，合併各項公職人員選舉與公投已是潮

流，例如 94 年縣市長、縣市議員、鄉鎮市長選舉，即是三

合一，97年立委與公投、總統與公投，也是合併選舉，選務

機關均能運作良好，並無不良之後遺症。 

    中選會指出，依公職人員選罷法規定，公職人員選舉應

於各該公職人員任期或規定之日期屆滿 10 日前完成選舉投

票。本屆縣市長於 94 年 12 月 20 日就職，下屆縣市長選舉

，應於 98 年 12 月 10 日前完成選舉投票。本屆縣市議員、

鄉鎮市長，於 95 年 3 月 1 日就職，下屆縣市議員、鄉鎮市

長選舉，應於 99年 2月 19日前完成選舉投票。因此，如採



取三合一選舉，必須於今年 12月 10日前完成選舉投票。 

    同時考量投票日不宜過早，以免與就職日期間隔過長，

並避免與考試院、教育部舉辦之考試同日，以免影響應試考

生選舉權之行使等因素，因此決議將三項公職人員選舉，合

併於 98年 12月 5日（星期六）舉行投票。 

    中選會指出，公職人員選舉投票日，慣例均訂每月第 2

及第 4個週六舉行，雖然 98年 12月 5日並非第 2及第 4個

星期六，為資周延，該會於日前洽各相關機關均表同意。 

    中選會並強調，行政院曾於 82 年解釋指出，依「公職

人員選舉罷免法」舉辦之各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，非

屬星期日或休息日者，爲方便前往投票，選舉區內各機關、

學校、團體、事業機構員工，是日均以放假處理。 

    對於部分未實施週休二日的事業單位，行政院勞工委員

會亦曾解釋表示，各類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投票日，業依勞動

基準法規定，指定為應放假之日，具投票權且該日原屬工作

日之勞工，放假一天，放假日工資照給，如放假日仍需其繼

續工作者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，加給其該工作時間之工資，

但應不妨害其投票。因此，並不會影響民眾的投票權利。 


